关于审计机构招标公告的补充说明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08月12日发布的《南京河西地区莲花村A、B组团审计招标公告》，现就一些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投标人独立法人资格。自1999年以来财政部已要求所有服务于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证券、保险等）必须改制成合伙制企业，中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合伙制，都没有独立法人资格。故取消第一条独立法人资格的表述。
二、关于财务决算审计业绩要求。由于市级及以上国资委所属平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较少，为扩大招标面，改为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企业的标准按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执行。
三、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报告主体。根据国税发[2009]91号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第十二条，纳税人委托税务中介机构提供审核鉴证报告，基于此行业管理制度、专业性及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土地增值税清算应由税务师事务所出具报告。
因此， 对《南京河西地区莲花村A、B组团审计招标公告》的以下条款作修改，具体如下：

 “三、投标人合格条件”，修改如下条件：
1、投标人在工商机关注册登记，具有相关审计执业资格，进入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2018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4A级以上事务所名单，近三年承接过大中型企业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及财务决算审计项目。大中型企业的标准按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执行。
2、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和专业技能，主审负责过大中型企业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及财务决算审计项目，并且熟悉国资委系统、财政系统、税务系统及审计系统有关政策规定。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也不允许分包或转包。基于行业管理及专业性，土地增值税清算应由投标人集团的税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单独出具报告，但仅限于同一品牌名称，并由投标人统一签约。
[bookmark: _Toc5371392][bookmark: _Toc498603061]“四、投标文件的编制 ”修改如下条件：
7、三年内大中型企业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及财务决算审计项目的证明材料（如合同等复印件）。
评标细则
修改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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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工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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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近三年内每有一个大中型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审计业绩的得2.5分，得满分为止，满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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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自2017年至投标截止日内承接的财务决算审计项目，项目总资产在10亿以下的，每有一个得2.5分；项目总资产在10亿以上的，每有一个得5分，得满为止，满分10分。
	



其他条款不变。特此说明。

